
关于举办2016年黄埔区首届中小学生游泳

比赛的通知
全区各中小学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，丰富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余活动，推动和普及我区中小学游泳运动的开展，经研究，定于2016年9月24-25日在第86中学游泳场举办区中小学生游泳比赛，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，希按要求做好报名工作，积极参加比赛，力争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 

   附件：2016广州市黄埔区首届中小学生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

            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埔区教育局

2016年9月2日     　

（联系人：张忠林 林俊 联系电话：82381323、1371841761）
附件：

2016年广州市黄埔区首届中小学生

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
一、主办单位：黄埔区教育局

二、协办单位：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  第86中学

              广州市奥冠体育发展有限公司

三、竞赛日期：2016年9月24-25日

四、竞赛地点：广州市第86中学游泳池

五、参加单位：黄埔区各中、小学。

六、组别及项目设置（男女相同）：
组别：儿童甲组、儿童乙组、儿童丙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。
项目：初中组、高中组：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；10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。

儿童甲组、儿童乙组：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；10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，200米自由泳、200米混合泳、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。

    儿童丙组：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、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。

七、参赛办法：
（一）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。

（二）儿童甲组运动员必须是五年级至六年级参加学校：香雪小学、荔园小学、怡园小学、开发区一小（四所学校参加）；儿童乙组运动员香雪小学、荔园小学、怡园小学、开发区一小（四所学校参加）必须是三年级至四年级，其他小学三至六年级报名参加儿童乙组比赛；儿童丙组运动员必须是一年级至二年级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1人，各年龄组男女运

动员可各报6人。

（四）每名学生限报两项，接力除外。

八、参赛资格：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黄埔区中、小学正式学籍，代表学

籍所属学校报名参赛，不得临时调校组队。严禁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出，取消比赛资格、通报批评。

（2）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、文化课成绩合格、经医院

（校医室）体检证明身体健康、表现良好的在校学生。

（三）运动员比赛检录时必须出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，经验证无误方可参赛。

九、竞赛办法：
（一）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。

（二）比赛采用一次性出发，所有项目只进行一次性决赛，按

成绩排列名次，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
十、计分办法及录取名次：
（一）报名不足2人（2队），取消该项比赛（将会提前通知参

赛单位，可更换项目及运动员）。

（2） 各项比赛均录取前8名，并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

记分，接力项目双倍记分。参赛人数不足8人（队），则减一录取。

（3） 高中组、初中组团体总分取前6名给予奖励，小学组团

体总分取前8名给予奖励（儿童甲组不计入总分），如总分相同则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小学组参赛人数不足8（队），则减一录取。高中组、初中组参赛队伍不足6（队），则减一录取。

    （四）本届比赛设优秀组织奖。

十一、报名办法：
（一）各参赛学校于9月 13 日前在运动汇（www.ydh.cc）进

行网上报名（请自行注册，自设登录账号和密码。技术支持：江伯滔，手机13825155531）过期没有报名的学校取消比赛资格。

12、 各参赛学校负责为参赛运动员购买“人身意外保险”（含往

    返比赛途中及比赛期间），否则，发生意外后果自理。

十三、领队会议：
（一）领队会议定于2016年9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3:30-4:30在黄埔区体育发展中心东看台体校会议室。请领队、教练员依时参加（不在另发通知）。

（二）请参加领队会议时，提交报名表原件，进行资格审核，

审核不通过者不能参赛，也不能另报队员。

十四、参赛费用各单位经费自理，大会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。
十五、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区教育局负责选派。
十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